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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社区卫生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宁波市鄞州区中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上海市浦东

新区上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宁波市鄞州区明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瑞昌市湓

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静、史惟、杜兆辉、戴丽萍、任晓杰、史吉荣、王峥、张智、王辉、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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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脑瘫儿童康复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0~18岁脑瘫儿童康复服务的基本要求、资源配置、服务提供以

及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开展的脑瘫儿童康复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 24436 康复训练器械 安全通用要求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脑性瘫痪 cerebral palsy；CP

简称脑瘫。

一组持续存在的导致活动受限的运动和姿势发育障碍症候群，这种症候群是由于发育中的胎儿或婴

幼儿脑部受到非进行性损伤而引起的。脑性瘫痪的运动障碍常伴随感觉、认知、交流、感知、行为、继

发性肌肉骨骼障碍及癫痫等。

3.2

脑瘫高危儿 high-risk infants with cerebral palsy

当临床诊断被怀疑但不能确定时，以运动功能障碍为必要条件，包括：运动质量降低、神经系统异

常、婴儿运动能力明显低于实际月龄的预期水平、不对称运动和/或两侧功能明显存在差异，结合异常

神经影像和/或风险相关病史为附加条件，持续随访观察，直至明确确诊或排除脑瘫诊断。

3.3

康复 rehabilitation

帮助经历着或可能经历残疾的个体，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取得并维持最佳功能状态的一系列措

施。

3.4

运动治疗 physical therapy；PT

利用器械、徒手或患者自身力量，通过某些运动方式（主动或被动运动等），使患者获得全身或局

部运动功能、感觉功能恢复的训练方法。

3.5

作业治疗 occupational therapy；OT

应用有目的、经过选择的作业活动，对身体、精神、发育有功能障碍或残疾以致不同程度丧失生活

自理能力和学习适应能力的患者进行训练，使其生活、学习、劳动能力得以恢复、改善和增强的一种治

疗方法。

3.6

物理因子治疗 physical modality therapy

应用电、光、声、磁、冷、热、水、力等物理因子对疾病进行预防、治疗和康复的方法。包括电疗

法、光疗法、超声疗法、磁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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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传统医学康复 traditional medical rehabilitation

在现代医学康复理念的基础上，整合并运用传统医学（在中国如中医、藏医、蒙医等）的理论体系、

诊断方法和治疗手段，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特点，采用推拿、针灸、导引、拔罐、中药、药膳、药

浴、涂擦等传统疗法对患者实施的康复活动。

3.8

言语治疗 speech therapy；ST

通过各种手段对言语有障碍的患者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改善其交流功能，使其获得最大的沟通与交

流能力的康复治疗方法。

3.9

感觉统合训练 sensory integration training

运用专门的设备器械和方法，对感觉信息整合能力失调的儿童，引导其对感觉刺激作出适当反应以

达到适应周围环境的一种训练。

3.10

康复评估 rehabilitation assessment

对病、伤、残者的功能状况及其水平进行定性和(或)定量描述，并对其结果作出合理解释的过程。

3.11

辅助器具 assistive devices

简称辅具。

为改善残疾人功能状况而采用适配的或专门设计的产品、器具、设备。

4 基本要求

4.1 机构要求

开展脑瘫康复工作应获取属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相应诊疗科目的资质准入。

4.2 人员配置

4.2.1 整体要求

机构应按照 4.2.2～4.2.4 的要求配置康复服务团队。

4.2.2 执业医师

至少配备 1 名执业医师，该执业医师应符合以下条件：

a) 执业范围为康复医学专业、儿科专业、中医专业或中西医结合专业之一，有条件的地区宜具

备省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可的康复专业岗位能力培训证书；

b) 应在开展脑瘫儿童康复的三级医疗机构接受过脑瘫儿童康复知识专业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

c) 开展传统医学康复的机构至少配备 1 名中医类别或中西医结合类别执业医师。

4.2.3 康复治疗师

至少配备 2 名以上康复治疗师（士）。康复治疗师（士）应符合以下条件：通过全国卫生专业技术

资格康复治疗师（士）考试并取得康复治疗师（士）资格证书，同时接受过脑瘫儿童康复知识专业培训

并获得培训证书。

4.2.4 扩展配置

应根据康复服务量的变化与地区实际，按比例合理配置相应的执业医师和康复治疗师（士）。有条

件的机构宜配备康复专科护士、心理咨询师、特殊教育教师和社会工作者等。

5 资源配置

5.1 建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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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设计规范应符合GB 50763的要求。

5.2 功能区域要求

应设置具备与开展评估和治疗等功能相匹配的区域，至少设有评估室、运动治疗和作业治疗区域。

收治规模较大的机构宜设立物理因子治疗、言语治疗、感觉统合训练、传统医学康复等区域，如有

条件可设立辅具展示或配置等区域。

5.3 场地要求

5.3.1 场地环境

应符合无障碍要求，走廊有扶手，有防滑、防撞等安全措施以及无障碍设施。

室内色彩、装饰应适合儿童的特点，墙角宜采用软体包装。

地板、墙壁、天花板及有关管线应易于康复设备、器械的牢固安装、正常使用和经常检修。物理因

子治疗场地地面应绝缘，高频治疗仪器应配有合格的屏蔽装置。

应有良好的室温调节措施，有条件的机构宜安装空调装置。

应提供充分的候诊场所，并配备公共盥洗设施。应设置哺乳室、整理台等，提供饮用热水。

5.3.2 面积要求

总面积不小于70 m²，各个功能区域可以共用，或与成人康复场地兼用。各个区域应满足评估和治

疗的使用要求，有足够的使用空间，面积要求参见表1。

表 1 功能区域面积要求

功能区域 最小面积

评估室 不小于15 m²

运动治疗室 不小于30 m²

作业治疗室 不小于20 m²

言语治疗室 不小于10 m²

感觉统合训练室 不小于30 m²

物理因子治疗室 不小于15 m²

传统医学康复室 不小于10 m²

5.4 设施设备

5.4.1 康复训练器械

治疗室配备的康复训练器械应符合GB 24436的要求。

5.4.2 运动治疗室

应配备软垫、楔形垫、滚筒、大龙球、站立架、助行架、拐杖、平行杠、训练阶梯、沙袋、力量训

练带、关节量角器、相关评估量表和工具。

宜配备运动治疗床、平板跑步机、功率自行车、股四头肌训练器、训练用轮椅、肌力测定器械等。

5.4.3 作业治疗室

应配备软垫、专用桌椅、上肢和手功能训练辅具（插件、螺栓、拼板、积木、训练泥、书写用具、

沙袋、哑铃、上肢关节活动度训练器、墙拉力器等）、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用具、手指和上肢矫形器

或支具（拇指矫形器、前臂旋后功能矫正带等）、关节量角器、相关评估量表和工具。

5.4.4 物理因子治疗室

应配备低频、中频治疗仪、红外线。

宜配备超声、生物反馈等治疗设备。

5.4.5 言语治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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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配备实物、挂图、认知训练卡片、口腔功能训练辅具、非语言交流沟通用具、录音机、相关评估

量表和工具等。有条件的机构宜配备吞咽功能治疗相关设备。

5.4.6 传统医学康复室

宜配备针灸用具，推拿按摩床、器具及用品等。

5.4.7 急救备用品

包括常用急救药品和器材。应配备吸痰器、简易呼吸器、除颤仪及抗癫痫、抗过敏等急救药品，并

每月进行1次急救设备检查。

6 服务提供

6.1 总体原则

6.1.1 尽早干预

积极与社区所在妇女儿童保健机构、早期教育等相关机构联合开展脑瘫的预防和早期筛查工作，开

展和配合做好脑瘫高危儿随访工作，针对脑瘫高危儿和脑瘫儿童及其家庭积极开展早期干预。

6.1.2 基于功能的康复目标达成管理

基于《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儿童与青少年版）》从身体结构与功能、活动和参与以及背景

性因素全面评价脑瘫的健康状态，制定以提升活动和参与能力为核心的干预目标，根据功能改变状态及

时检核和调整干预目标。

6.1.3 综合干预

脑瘫运动功能障碍以及伴随症状全面影响健康状态，需要由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其他医学专业

人士、教师、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志愿者等跨专业人员组成的协同服务团队，通过定期会诊、联

合评估等机制提供综合的干预方案与措施。全科医生将脑瘫儿童及家庭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面管

理脑瘫儿童及家庭的身心健康。

6.1.4 长期管理

根据脑瘫儿童的发育特性，在生命不同发展阶段关注脑瘫儿童和家庭的优先事项，持续促进脑瘫儿

童及家庭的全面健康和生活质量。

6.1.5 社区包容

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社区康复指南》，积极营造对脑瘫儿童和家庭友善及支持的社区，提供其足够

的真实生活场景，结合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整合多层次资源，提供儿童与家庭全方位的服务，并鼓励社

区居民参与。

6.2 诊断与转诊

6.2.1 脑瘫和脑瘫高危儿诊断

应由医疗机构内具有医疗资质的相关专业医师开具相关诊断证明。

6.2.2 合并症诊断与转诊

医生应积极处理急性发作的合并症状（癫痫、骨折、吞咽障碍等），慢性合并症应及时转诊至相应

的专科。

6.3 服务形式

6.3.1 门诊服务

门诊康复是社区脑瘫康复的主要形式，根据脑瘫儿童的功能发展特性，可以提供强化训练（每周不

少于 3次）、间歇性训练、家庭康复指导等多种康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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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住院服务

脑瘫康复不宜采用住院模式。通过评估可为需要喘息服务的家庭提供阶段性专业服务，以缓解其长

期照护压力。

6.3.3 居家服务

居家服务作为门诊康复服务的补充及延续性服务形式，面向辖区内无法或不便接受门诊服务的对

象，通过家庭康复指导、家庭病床等方式提供适配性服务。

6.4 服务内容

6.4.1 评估

提供运动功能评估，包括姿势与反射、肌张力、肌力、关节活动度、粗大运动功能、上肢运动功能、

活动和参与能力等项目的评估，并出具相应的评估结果。

收治规模较大的机构可开展言语语言能力、感觉统合能力、全面发育、认知能力等项目的评估工作，

宜开展脑瘫早期筛查相关的各类评估、髋关节脱位监测、视觉功能评估等项目的工作。

6.4.2 治疗

提供运动治疗和作业治疗，包括开展基于目标导向的功能训练、姿势控制、关节活动度训练、步行

能力训练、上肢运动功能训练和日常生活能力训练等。

收治规模较大的机构可提供物理因子治疗、言语构音以及吞咽功能治疗、认知治疗、感觉统合训练，

有条件的机构可提供针灸、推拿、传统医学外治法、肌力训练、有氧训练、配置矫形器和辅具用品、引

导式教育、心理干预、音乐治疗、小组团体训练、融合活动等项目。

6.4.3 家庭与社区支持

开展家庭和社区等多层面评估，建立基于家庭和社区真实环境的参与能力评价及干预措施，开展针

对家长的心理辅导、家庭护理指导，提供关于脑瘫预防、筛查、康复的基础知识、康复机构、特殊教育、

福利政策、辅助器具咨询与适配、法律援助等权威、及时、本地化的信息，积极做好相关政策解读与申

请协助。

积极与政府机构（残联、民政、妇联等）、社区组织（街道/乡镇办事处、居委会/村委会等）、教

育机构、社会机构（社工、志愿者组织等）开展协同合作，通过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与流程衔接，提供

连续、整合的康复支持服务。

6.4.4 医教结合

积极建立和融入所在区域的医教结合工作，提供基于学校环境的功能评估与干预措施，开展康复服

务进校园活动。

6.5 服务流程

6.5.1 全流程管理

服务流程包括功能评估、制定目标、干预计划、实施干预和效果评价，流程图参见附录 A。

6.5.2 功能评估

康复医师根据病史和各项检查指标开展相关功能评价，脑瘫儿童应进行粗大运动和手功能分级评价

（参见附录 B），脑瘫高危儿应进行运动发育评价，具有伴随症状的脑瘫儿童应整合相应的专科评价结

果，评估脑瘫儿童的整体功能与健康状态，确定整体康复干预方向。

6.5.3 制定目标

根据脑瘫儿童功能障碍状况，制定以提升活动和参与能力为核心的干预目标，目标应符合 SMART

原则（参见附录 C），积极引导脑瘫儿童尤其家长参与目标的制定。

6.5.4 干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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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估结果和干预目标，在脑瘫儿童和家长参与下共同制定干预计划，包括具体的康复方法（基

于循证证据）、干预强度（强化或间歇性）、干预场所（社区康复机构、家庭、学校等）等。

6.5.5 实施干预

实施干预前进行治疗风险评估，应与脑瘫儿童及代理人/亲属签署《康复治疗知情同意书》，干预

周期中至少每 2 周开展 1 次干预目标检核。

6.5.6 效果评价

至少每 3～6个月开展 1次效果评价，包括干预目标达成状况、相关功能障碍改变情况、家长满意

度，以及是否有新的伴随症状发生。依据效果评价，确定是否需要改变干预计划、设定新的干预目标、

上转上级机构、进入随访流程或终止干预。

6.5.7 双向转诊管理

6.5.7.1 双向转诊平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开展远程医疗和会诊服务，积极搭建与上级医疗机构转诊平台，建立双向转诊

规范与流程。

6.5.7.2 上级医院下转

积极接收上级医院下转的脑瘫儿童，根据上级医院的转诊要求，复核上级医院的诊断、评估、干预

计划，必要时与上级医院对接医生和治疗师协同进行修正或调整，及时提供社区康复服务。

6.5.7.3 上转上级医院

疑难病例可通过远程会诊申请上级医院技术支持或直接转诊；尤其需要督促脑瘫高危儿家长按照上

级医院的要求接受定期随访。

7 管理要求

7.1 制度管理

制定并实施各岗位人员工作制度、康复医生/治疗师的岗位能力培训与评价制度、各项康复评估和

治疗技术的操作规范、康复应急处理预案、包括脑瘫高危儿在内的各项随访制度等。

制定并实施患者知情同意制度、消毒隔离制度、安全防护制度、设备设施维修保养制度等。应在开

展仪器治疗的醒目区域内张贴相应的操作规范。

7.2 病案与信息管理

7.2.1 病案内容

建立康复治疗病案管理制度，记录患者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初诊日期、地址、家庭联系方式、

主要病史与体检、瘫痪类型与部位、功能分级、阶段治疗计划、治疗处方、评估结果、辅助检查结果、

治疗记录、注意事项、知情同意书等。

7.2.2 信息化管理

有条件的机构宜建立脑瘫专病信息管理系统，宜与本机构信息系统对接，与上级医院信息平台互联

互通，实时共享各类信息，建立互联网+康复应用，优化社区家庭和康复管理效率。

7.3 服务流程管理

7.3.1 康复病案建立率

应在正式开展康复治疗前完成康复病案。在接受过康复治疗的脑瘫儿童中按月统计，计算方法为：

（具有康复病案的例数/接受过康复治疗的例数）×100%

7.3.2 功能分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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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收治的 2 岁及以上脑瘫儿童中至少完成 2 种以上功能评级。在接受过康复治疗的 2 岁及以上脑

瘫儿童中按半年统计，计算方法为：

（完成 2 种以上功能评级的例数/接受过康复治疗的例数）×100%

7.3.3 康复目标制定率

应在正式开展康复治疗前完成康复目标制定。在接受过康复治疗的脑瘫儿童中按月统计，计算方法

为：

（具有康复目标制定计划的例数/接受过康复治疗的例数）×100%

7.3.4 康复目标达标检查率

应在收治脑瘫儿童开展康复治疗期间，至少每 2 周检查 1 次康复目标是否达成。在接受过康复治疗

的脑瘫儿童中按月统计，计算方法为：

（至少每 2 周检查 1 次康复目标是否达成的例数/接受过康复治疗的例数）×100%

7.4 质量控制与改进

每月开展病案专项检查，重点审核知情同意书签署完整性、康复目标制定率与达标检查率、康复治

疗记录完成情况、家长满意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形成质量改进报告。

每季度组织多学科协作团队召开案例分析会，邀请上级专家会诊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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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脑瘫儿童康复服务流程

A.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脑瘫儿童康复服务流程参见图 A.1。

图A.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脑瘫儿童康复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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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脑瘫功能分级

B.1 脑瘫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系统（Gross Mot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GMFCS）

B.1.1 介绍和使用说明

脑瘫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系统是以自发运动为依据，尤其注重于坐（躯干控制）和行走。当我们定义

五级分类系统时，主要规范就是各个等级之间运动功能的区分要具有临床意义。各级运动功能水平之间

的区别是根据以下3个方面来判断的：功能受到的限制；是否需要辅助技术，包括移动辅助器具（如助

行器、拐杖和手杖）和轮椅等；活动质量降低程度。Ⅰ级包括了神经运动损伤的儿童，他们的功能受限

较脑瘫引起的典型功能受限要少，在传统意义上这些儿童会被诊断为“轻度脑功能障碍”或者“轻微脑

瘫”。Ⅰ级和Ⅱ级之间的区别不象其他级别间那么明显，尤其是对2岁以下的儿童。

焦点在于判断哪个级别能够最好地描述儿童目前的活动能力及其运动功能受到的限制。重点要放在

儿童在家里、学校及社区设施中的日常表现，因此重要的是对日常的表现（不是最好能力）进行分类，

不包括对预后的判断。必须要记住我们的目的是对儿童当前的粗大运动功能进行分级，而不是评判活动

的质量或者进步的潜力。

对于5个级别的描述是概括性的，并不打算描述某个儿童所有方面的运动功能。例如，一个偏瘫的

儿童虽然不能够手膝爬行，但如果其他方面都符合级别Ⅰ的描述，就可以被归类到Ⅰ级。这个量表是顺

序量表，并不说明各个等级之间的差距是相同的，也不说明脑瘫患儿是平均分布在这5个等级中的。我

们还提供了区别每相邻两级之间的概括性说明，以帮助判断儿童目前的粗大运动功能最接近于哪个级

别。

我们认识到对运动功能的分级是需要依据年龄的，尤其在婴儿期和患儿早期。因此，在各个级别中

都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分别进行了描述。对每个年龄段功能水平及局限性的描述可以作为指南，但不够

全面，不能作为规范。小于2岁的儿童如果是早产，就要使用他们的纠正年龄进行判断。

我们努力使观察重点放在儿童的运动功能上而不是他们的局限上。有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某个儿童

能够完成某个特定级别中的功能，他的粗大运动功能就应该归到这一级或者上一级中去。相反，如果

其不能完成某个特定级别中的功能，那么他的粗大运动功能就要被归到低一级中去。

B.1.2 小于2岁的分级

Ⅰ级：可以坐位转换，还能坐在地板上用双手玩东西。能用手和膝盖爬行，能拉着物体站起来并且

扶着家具走几步。18个月～2岁的儿童可以不用任何辅助设施独立行走。

Ⅱ级：儿童可以坐在地板上但是需要用手支撑来维持身体的平衡，能贴着地面匍匐爬行或者用双手

和膝盖爬行，有可能拉着物体站起来并且扶着家具走几步。

Ⅲ级：需要在下背部有支撑的情况下维持坐姿。还能够翻身及用腹部贴着地面爬行。

Ⅳ级：可以控制头部，但坐在地板上的时候躯干需要支撑，可以从俯卧翻成仰卧，也可能从仰卧翻

成俯卧。

Ⅴ级：生理上的损伤限制了其对自主运动的控制能力，在俯卧位和坐位时不能维持头部和躯干的抗

重力姿势。只能在大人的帮助下翻身。

B.1.3 2～4岁的分级

Ⅰ级：可以坐在地板上双手玩东西。可以在没有大人帮助下完成地板上坐位和站立位的姿势转换，

把行走作为首选移动方式，并不需要任何助步器械的帮助。

Ⅱ级：可以坐在地板上，但当双手拿物体的时候可能控制不了平衡，可以在没有大人帮助的情况下

自如地坐位转换。可以拉着物体站在稳定的地方。可以用手和膝交替爬行，可以扶着家具慢慢移动，首

选的移动方式是使用助步器行走。

Ⅲ级：可以用“W”状的姿势独自维持坐姿（坐在屈曲内旋的臀部和膝之间），并可能需要在大人

帮助下维持其他坐姿。腹爬或者手膝并用爬行是首选的自身移动的方式（但是常常不会双腿协调交替运

动），能拉着物体爬起来站在稳定的地方并作短距离的移动，如果有助步器或者大人帮助掌握方向和转

弯，可能可以在房间里短距离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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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级：能坐在椅子上，但需要依靠特制的椅子来控制躯干，从而解放双手。可以在大人的帮助下或

者在有稳定的平面供他们用手推或拉的时侯坐进椅子或离开椅子，顶多能在大人的监督下用助步器走一

段很短的距离，但很难转身也很难在不平的平面上维持身体平衡。在公众场所不能独自行走。能在动力

轮椅的帮助下自己活动。

Ⅴ级：生理上的损伤限制了其对随意运动的控制以及维持身体和头部抗重力姿势的能力，各方面的

运动功能都受到限制，特殊器械和辅助技术并不能完全补偿其在坐和站能力上的功能限制，没有办法独

立行动，需要转运。部分儿童能使用进一步改造后的电动轮椅进行活动。

B.1.4 4～6岁的分级

Ⅰ级：可以在没有双手帮助的情况下坐上、离开或者坐在椅子上。可以在没有任何物体支撑的情况

下从地板上或者从椅子上站起来,可以在室内室外走动，还能爬楼梯，正在发展跑和跳的能力。

Ⅱ级：可以在双手玩东西的时候在椅子上坐稳，可以从地板上或者椅子上站起来，但是经常需要一

个稳定的平面供他们的双手拉着或者推着。可以在室内没有任何助行器的帮助下行走，在室外的水平地

面上也可以走上一小段距离，可以扶着扶手爬楼梯，但是不能跑和跳。

Ⅲ级：可以坐在一般的椅子上，但是需要骨盆或躯干部位的支撑才能解放双手，在坐上和离开椅子

的时候需要一个稳定的平面供他们双手拉着或者推着。他们能够在助行器的帮助下在水平地面上行走，

在成人的帮助下可以上楼梯。但当长距离旅行时或者在室外不平的地面无法独自行走。

Ⅳ级：可以坐在椅子上，但是需要特别的椅子来控制躯干平衡从而尽量地解放双手，坐上或者离开

椅子的时候，必须有大人的帮助，或在双手拉着或推着一个稳定平面的情况下才能完成，顶多能够在助

行器的帮助和成人的监视下走上一小段距离，但是很难转身，也很难在不平的地面上维持平衡，不能在

公共场合自己行走，应用电动轮椅的话可以自己活动。

Ⅴ级：生理上的损伤限制了其对自主运动的控制，也限制了其维持头部和躯干抗重力姿势的能力，

各方面的运动功能都受到了限制，即便使用了特殊器械和辅助技术，也不能完全补偿其在坐和站的功能

上受到的限制，完全不能独立活动，部分儿童通过使用进一步改造过的电动轮椅可能进行自主活动。

B.1.5 6～12岁的分级

Ⅰ级：儿童能在家中、学校、户外和社区步行。可以在身体没有获得他人帮助的情况下，上下路边

台阶，并且上下楼梯时不需要扶手。儿童具有跑跳能力，但是在速度、平衡和协调性方面受到一定程度

的限制。儿童能根据个人喜好及环境因素参与体力活动和体育运动。

Ⅱ级：儿童能在大多数环境中步行。当长距离步行时，或在不平坦地面、狭窄拥挤的场所、有斜坡

的地方以及携带物体步行需要维持平衡时，儿童可能会感到困难。上下楼梯时，儿童需要借助扶手，若

没有扶手，身体需要获得他人帮助。在户外和社区进行长距离移动时，儿童的身体需要获得他人帮助，

需要使用手持或带轮子的移动器材。最佳粗大运动技能是勉强拥有跑和跳的能力。由于儿童粗大运动技

能受限，需要进行调整，使儿童能够参与体力活动和体育运动。

Ⅲ级：在大多数室内环境下，儿童需要使用手持移动器材步行。坐位时需要使用座位固定带稳定骨

盆位置和保持平衡。当儿童进行坐位到站立位以及地面到站立位等体位转换时，需要通过他人或支撑面

的帮助才能完成。长距离移动时儿童需要使用带轮子的移动器材。在他人看护或身体获得他人帮助情况

下，儿童能上下带有扶手的楼梯。由于儿童步行能力有限，需要进行调整，包括使用手动轮椅或电动移

动器械，使儿童能够参与体力活动和体育运动。

Ⅳ级：在大多数情况下，儿童需要获得他人帮助或通过电动移动器械实现移动。需要使用改造过的

座椅来控制躯干和骨盆，需要他人给予身体上的帮助儿童才能实现体位转换。在家中儿童的移动方式有：

地面移动（采用翻身、腹爬或四点爬）；或在身体获得他人帮助时能短距离步行；或使用电动器械移动。

当儿童被放置在躯干支撑步行器时，可以在家中或学校内实现移动。在学校、户外或社区中，需要使用

手动轮椅或电动移动器械转运儿童。由于儿童移动能力有限，需要进行调整，包括身体获得他人帮助、

和/或使用电动移动器械，使儿童能够参与体力活动和体育运动。

Ⅴ级：在所有情况下，都需要使用手动轮椅来转运儿童。儿童只能有限地维持头部抗重力、保持躯

干姿势及控制上下肢运动。需要使用辅助技术来改善儿童的头部位置、坐姿、站立和/或移动能力，但

是辅助技术无法完全补偿受限的能力。体位转换时完全需要成人帮助。在家中，儿童能在地面短距离移

动，或者需要成人抱着移动。通过使用座椅和控制系统被广泛改造的电动移动器械，儿童可能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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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移动。由于儿童移动能力有限，需要进行调整，包括身体获得他人帮助和使用电动移动器械，使儿

童能够参与体力活动和体育运动。

B.1.6 12～18岁的分级

Ⅰ级：青少年能在家中、学校、户外和社区步行。可以在身体没有获得他人帮助的情况下，上下路

边台阶，并且上下楼梯时不需要扶手。青少年具有跑跳能力，但是在速度、平衡和协调性方面受到一定

程度的限制。青少年能根据个人喜好和环境因素参与体力活动和体育运动。

Ⅱ级：青少年能在大多数环境中步行。环境因素（例如：地面不平坦、斜坡、长距离、时间限制、

气候以及同伴的接受度）和个人喜好会影响青少年对移动方式的选择。在学校和工作场所，需要使用手

持移动器材确保安全。在户外和社区进行长距离移动时，需要使用带轮子的移动器材。在上下楼梯时，

青少年需要借助扶手，若没有扶手，身体需要获得他人帮助。由于青少年粗大运动技能受限，需要进行

调整，使青少年能够参与体力活动和体育运动。

Ⅲ级：青少年能使用手持移动器材完成移动。与其他级别相比，Ⅲ级青少年移动方式由于受到身体

能力、环境和个人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多样性。坐位时需要使用座位固定带稳定骨盆位置和保持平衡。

当青少年进行坐位到站立位以及地面到站立位等体位转换时，需要通过他人或支撑面的帮助才能完成。

在学校，青少年能使用手动轮椅或电动移动器材。在户外和社区，需要使用轮椅或电动移动器材转运青

少年。在他人看护或身体获得他人帮助情况下，青少年能上下带有扶手的楼梯。由于青少年步行能力有

限，需要进行调整，包括使用手动轮椅或电动移动器械，使青少年能够参与体力活动和体育运动。

Ⅳ级：青少年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使用带轮子的移动器材。需要改造过的座椅来控制躯干和骨盆。

需要一到两个人给予身体上的帮助青少年才能实现体位转换。青少年能通过下肢支撑体重来帮助实现站

立位状态下的位置转换。在室内，青少年在身体获得他人帮助时能短距离步行；能使用带轮子的移动器

材，或被放置在躯干支撑步行器后实现移动。青少年有能力操作电动轮椅。没有电动轮椅时，需要使用

手动轮椅转运青少年。由于青少年移动能力有限，需要进行调整，包括身体获得他人帮助、和/或使用

电动移动器械，使青少年能够参与体力活动和体育运动。

Ⅴ级：在所有情况下，都需要使用手动轮椅来转运青少年。青少年只能有限地维持头部抗重力、保

持躯干姿势及控制上下肢运动。需要使用辅助技术来改善青少年的头部位置、坐姿、站立和移动能力，

但是辅助技术无法完全补偿受限的能力。需要一到两个人给予身体上的帮助或使用机械起重机青少年才

能实现体位转换。通过使用座椅和控制系统被广泛改造的电动移动器械，青少年可能可以实现自身移动。

由于青少年移动能力有限，需要进行调整，包括身体获得他人帮助和使用电动移动器械，使青少年能够

参与体力活动和体育运动。

B.2 脑瘫儿童手功能分级系统（Manual Ability Classification System，MACS）

B.2.1 介绍和使用说明

MACS分级是针对脑瘫儿童在日常生活中操作物品的能力进行分级的系统。MACS旨在描述哪一个级别

能够最佳反映儿童在家庭、学校和社区中的日常表现，评定日常活动中的双手参与能力，并非单独评定

每一个手。

B.2.2 1～4岁的分级

Ⅰ级：成功且轻松地操作物体。在要求双手准确性和协调性的操作中可能有轻微的限制，但仍能够

完成。比起同龄儿童在操作物体时需要成人稍多的帮助。

Ⅱ级：能操作大多数物体，但在完成的质量和/或速度上稍有降低。一些动作仅仅艰难地或在练习

之后才能被执行和完成。儿童会尝试采用代偿方式，比如仅仅使用单手。比起同龄儿童在操作物体时需

要成人更频繁的帮助。

Ⅲ级：困难地操作物体。执行缓慢，动作的变化和质量受限。可短时间独立操作易于抓握的物体。

儿童在操作物体时经常需要成人的帮助和支持。

Ⅳ级：只能采用简单的动作来操作易于控制的物体，且物体的选择是有限的。动作执行缓慢，费力

和/或精确度随机。儿童在操作物体时需要成人持续的帮助和支持。

Ⅴ级：不能操作物体，甚至执行简单的动作都严重受限。在成人不断干预下，儿童最多能推、碰、

压或握一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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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 4～18岁的分级

Ⅰ级：能轻易成功地操作物品最多只在手部操作的速度和准确性（操作轻易性）上表现出能力受限，

然而这些受限不会影响日常活动的独立性。

Ⅱ级：能操作大多数物品，但在完成质量和/或速度方面受到一定影响在避免某些活动或完成某些

活动时可能有一定难度；会采用另外的操作方式，但是手部能力通常不会限制日常生活的独立性。

Ⅲ级：操作物品困难，需要帮助准备和/或调整活动操作速度慢，在质量或数量上有限程度地成功

完成；如果对活动进行准备或调整，仍能进行独立操作。

Ⅳ级：在调整的情况下，可以操作有限的简单物品，通过努力可以完成部分活动，但是完成的成功

度有限，部分活动需要持续的支持和帮助和/或调整设备。

Ⅴ级：不能操作物品，进行简单活动的能力严重受限。完全需要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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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康复目标制定 SMART 原则

目标管理的SMART原则是一个非常经典且实用的工具，用于设定有效、清晰且可执行的目标。它确

保目标不仅仅是愿望或想法，而是能够引导行动、衡量进展并最终实现的具体计划。在脑瘫康复中具体

表述为：

S - Specific （具体的）：目标应清晰、明确，不能模糊或笼统。

M - Measurable （可测量的）：应包含可以量化或至少可以明确评估进展和最终是否达成的规范。

A - Achievable （可达成的）：目标应现实可行，在现有能力水平范围内能够通过挑战能实现的。

R - Relevant （相关的）：基于脑瘫儿童和家长在其特定生活状况中优先需求考虑而选择的。

T - Time-bound （有时限的）：所有目标都是为特定时间段设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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